
关于开展建筑装饰工地安全生产检查的通知

各装饰企业：

为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

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要求，强化防范化解重

大安全风险和各项责任措施落实，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

故和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,经协会研究决定,自 5月 22 日下

午开始,在宜昌主城区范围内开展建筑装饰施工工地安全生产

大检查,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成立检查专班,分小组分片区开展检查

协会决定,由常务副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常务理事和部

分骨干企业负责人共 18 人组成安全检查专班,分为 6个小组,分

片开展检查工作,具体分组、分片如下:

第 1 组、组长：黄艾林，成员：马万龙、刘青正，负责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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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片区公装；

第 2 组、组长：郭强，成员：胡雪莲、向劲松,负责西陵片

区公装;

第 3 组、组长：康志平，成员：秦昊、熊成章，负责西陵

片区家装；

第 4 组、组长：李红平，成员：胡正磊、刘立，负责伍家

片区家装；

第 5 组、组长：华宗成，成员：张单、吴山春，负责点军

片区家装；

第 6 组、组长：石春红，成员：李程、欧亚文，负责高新

片区家装。

二、安全生产检查的主要内容

按照市住建局要求，结合建筑装饰行业的实际，本次安全

生产检查重点检查四个方面：一是资质和安全许可。检查公装

项目施工企业是否具备建筑装饰资质以及是否超范围施工、是

否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及是否在有效期内；施工项目是否办理施

工许可证。二是查看现场人员。检查项目经理和安全员是否在

施工现场；特种工是否持证上岗。三是检查安全防护体系是否

完善，各种安全防护措施是否落实。四是检查扬尘管控措施是

否到位。（详见《建筑装饰在建工地施工安全检查表》）。

三、安全生产检查的时间及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检查时间。从 5 月 22 日开始，到 5 月 29 日，每天

不间断开展检查工作，共计 8 天。

（二）检查期间，各检查小组要按照片区划分和检查内容，



独自开展检查工作。各小组组长要认真负责，召集小组成员研

究安排检查事宜，确定 1 名记录员，做好检查记录，填写好《安

全生产检查表》,于每天下午四时以前报协会秘书处(联系人范

孟明,电话:6433210、18771795655)。协会秘书处汇总后于每天

下午 5 时前报住建局安委会。

(三)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,检查组必须向施工企业明

确指出;对存在的较大安全隐患,必须要求企业立即整改;对检

查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,必须立即通知企业负责人到现场,釆取

断然措施加以处理并将情况上报协会秘书处。

(四)本次安全生产检查范围涵盖城区全部装饰施工企业,

无论是协会会员企业还是非会员企业均在被检查企业之列。凡

有春节后复工工地和新开工的装饰企业,接到本通知后,应迅速

开展自查工作。各企业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亲赴施

工现场,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,发现问题,立即整改,确保安全

生产检查合格,确保不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。

特此通知。

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

2020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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